
四 川 省 水 利 厅
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川水函〔２０２３〕４３６ 号

四川省水利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明确大中型水利工程重大设计变更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(州)水利(水务)局、发展改革委ꎬ水利厅直属各单位ꎬ各有关

单位:

为适应当前水利建设新形势ꎬ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ꎬ严格基

本建设管理程序ꎬ规范设计变更行为ꎬ按照水利部有关规定ꎬ现就

我省大中型水利工程重大设计变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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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准确把握重大设计变更定义

水利工程设计变更是指自水利工程初步设计批准之日起至工

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之日止ꎬ对已批准的初步设计所进行的修改

和优化等活动ꎮ 重大设计变更是指工程建设过程中ꎬ对初步设计

批复的有关建设任务和内容进行调整ꎬ导致工程任务、规模、工程

等级及设计标准发生变化ꎬ工程总体布置方案、主要建筑物布置及

结构型式、重要机电与金属结构设备、施工组织设计方案(不包含

水库淹没和移民征地)等发生重大变化ꎬ对工程质量、安全、工期、

投资、效益、环境和运行管理等产生重大影响的设计变更ꎮ

二、严格控制重大设计变更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初步设计文件实施的监督管理ꎬ

项目法人、勘察设计单位应着力提高初步设计编制质量ꎮ 项目法

人应加强建设管理ꎬ严格控制重大设计变更、减少一般设计变更ꎬ

确需进行重大设计变更的ꎬ应充分论证其必要性ꎮ 设计变更要以

保证工程建设质量、控制工程资金和综合利用资源为目标ꎬ符合国

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水利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及技术规范ꎬ有利于

确保工程质量、安全、工期等ꎬ提高功效和完善使用功能ꎮ 任何单

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已经批准的初步设计ꎬ不得支解设计变

更规避审批ꎮ

三、严格履行设计变更审批与实施程序

(一)大中型水利工程重大设计变更由项目法人按原报审程

序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或有审批权限的审批部门审批ꎬ一般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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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变更审批程序按有关规定执行ꎮ 其中ꎬ由省发展改革委联合水

利厅批复初步设计的项目ꎬ由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

发展改革部门初审后ꎬ逐级上报水利厅审批ꎻ由水利厅审批初步设

计的项目ꎬ由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逐级转报水利厅审批ꎻ由

水利部审批初步设计的项目ꎬ由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逐级

转报水利部审批ꎮ

按照«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

成都市及 ７ 个区域中心城市实施的决定» (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

３４９ 号)有关要求ꎬ成都市及 ７ 个区域中心城市中型水利工程(包

括省级已批复初步设计的工程)重大设计变更审批工作由市级相

关部门承接ꎬ变更审批文件抄报省级有关部门备案ꎮ

(二)对需要进行紧急抢险的工程设计变更ꎬ项目法人可先组

织进行紧急抢险处理ꎬ同时通报项目主管部门ꎬ并按照相关程序办

理设计变更审批手续ꎬ并附相关资料说明紧急抢险的情形ꎻ若工程

在施工过程中不能停工ꎬ或不继续施工会造成安全事故或重大质

量事故的ꎬ经项目法人、勘察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同意并签字认可

后即可施工ꎬ但项目法人应将情况在 ５ 个工作日内报告项目主管

部门备案ꎬ同时按照相关程序办理设计变更审批手续ꎮ

(三)涉及工程开发任务变化和工程规模、设计标准、总体布

局等方面的重大设计变更ꎬ应征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部门的同

意ꎮ

对确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实施剩余建设内容的水利工程ꎬ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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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履行设计变更手续ꎮ 省发展改革委联合水利厅将省级补助资

金按比例清算收回ꎬ以县级为单位从重大设计变更批复文件印发

之日起两年内暂停审批同类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ꎮ

(四)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设计变更责任管理ꎮ 设计

变更前ꎬ应由相关单位组织对设计变更进行责任认定ꎮ 并按照

“谁主导、谁负责”的原则ꎬ依据相关法规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

任人的责任ꎮ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ꎬ执行中遇重大情况或问题ꎬ请及时

反馈水利厅和省发展改革委ꎮ 此前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ꎬ

以本通知为准ꎮ

四川省水利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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